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重庆市第二批制造业产业链

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揭榜挂帅”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关于印发重庆市金融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五条政策措施的通知》（渝经信规范〔2024〕12号）、《关于印发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金融工作方案（2024—2027年）的通知》（渝经信融资〔2024〕5号）要求，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大脑”与“金融大脑”深度融合、互相赋能，强化“四侧”协同促进“四链”融合，打造“四链融合数据贷”产品矩阵，深化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模式推广应用，现组织开展第二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揭榜挂帅”申报工作，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揭榜对象

遴选银行业金融机构、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金融科技企业等已建成或新建设的数字化金融应用，试点开展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服务。

二、揭榜任务
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应用对接产业大脑，共建数据增信模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上游企业融资授信额度和便捷度，同步回流融资结果，丰富产业大脑数据维度，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图谱。进一步拓宽产业链供应链金融数字化模式推广应用范围，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金融科技企业等主体开发并推广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加强与企业合作，整合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数据资源，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技术，实现数据可视、可用、可控且安全、保密。创新供应链融资产品，建立“不需要核心企业确权、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额度、不强制联通核心企业系统、不增加核心企业责任风险”的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融资模式。建立风险预警和防控体系，利用技术手段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确保应用合法合规、平稳运行。
三、申报条件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供应链融资服务平台以及金融科技企业。

（二）经营稳健，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各项经营指标良好稳定，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能力。

（三）具备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隐私计算等应用技术能力，已建成或新建设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

四、申报流程

（一）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自行编制申报方案（模板见附件1），于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18:00前将申报方案电子版和加盖公章扫描版发送至邮箱cyjrfwc@126.com。联系人：冷静；联系电话：023-63895383，18323603430。
（二）收到资料后，市经济信息委按程序组织专家评审，遴选并发布重庆市第二批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名单。
附件：1.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揭榜

挂帅”项目实施方案（模板）

2.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金融应用“揭榜

挂帅”综合评价指标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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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